
仲恺农业工程学院“千百十工程” 省级培养对象期满考核内容和标准
	项目
	评                    分                    标                    准
	评分档次(分)

	
	优          秀
	良          好
	合          格
	优秀
	良好
	合格

	师德表现
20分
	拥护党的领导，执行党的教育方针政策，遵纪守法；热爱高等教育事业，作风正派，学风端正；为人师表，严谨治学；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学术道德，能起到表率示范作用。
	18-20
	14-18
	12-14

	教学工作

30分
	培养期间获得以下业绩之一：

(1)教学科研并重者每年主讲60学时的本、专科生课程，教学效果优秀；参与编写本专业教材2部以上。

(2)科研为主者每年主讲40学时的本、专科生或研究生课程，指导硕士研究生3名以上。

(3)获省部级以上高等教育教学成果二等奖（前5名）。
	培养期间获得以下业绩之一：

(1)教学科研并重者每年主讲60学时的本、专科生课程，教学效果良好；参与编写本专业教材1部以上。

(2) 科研为主者每年主讲40学时的本、专科生或研究生课程，指导硕士生研究生2名以上。

(3)获省部级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。
	培养期间获得以下业绩之一：

(1) 教学科研并重者每年主讲60学时的本、专科生课程，教学效果良好。

(2)科研为主者每年主讲40学时的本、专科生或研究生课程，指导硕士生研究生1名以上。

(3)获省部级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。
	27-30
	21-27
	18-21

	科研工作

20分
	培养期间获得以下业绩之一：

(1)主持1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，同时主持1项省部级科研（教研、教改，下同）项目，竞争性项目总经费工科不少于120万元，理科、经管类不少于60万元，人文社科类不少于30万元。

(2)主持3项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，竞争性项目总经费工科不少于140万元，理科、经管类不少于70万元，人文社科类不少于35万元。

(3)主持3项以上横向项目，学校到位经费不少于150万元。
	培养期间获得以下业绩之一：

（1）主持1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，竞争性项目总经费工科不少于60万元，理科、经管类不少于30万元，人文社科类不少于20万元。

（2）主持2项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，竞争性项目总经费工科不少于80万元，理科、经管类不少于40万元，人文学科类不少于20万元。

（3）主持2项以上横向项目，学校到位经费不少于60万元。
	培养期间获得以下业绩之一：

(1) 主持1项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，竞争性项目总经费工科不少于30万元，理科、经管类不少于20万元，人文社科类不少于10万元。

(2) 主持市厅级以上科研项目3项，竞争性项目总经费工科不少于40万元，理科、经管类不少于30万元，人文社科类不少于15万元。

（3）主持1项以上横向项目，学校到位经费不少于30万元。
	18-20
	14-18
	12-14

	学术成果
30分
	是本学科的带头人，且培养期间获得以下业绩之一：

(1)发表论文他引次数达到70次以上。(2) 在国内外核心或权威刊物上发表论文（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，下同）10篇（一项获授权的国家发明专利相当于3篇论文，一项获授权的实用新型专利相当于1篇论文，下同）。(3)获国家级一等奖，或国家级二等奖（前5名）；或国家级三等奖、省级一等奖（前3名），或省级二等奖（前2名），并在国内外核心或权威刊物上发表论文5篇。(4)有2项通过省、部级技术成果鉴定项目，排名前2名，并在国内外核心或权威刊物上发表论文8篇。(5)正式出版20万字学术专著1部，同时在国内外核心或权威刊物上发表论文7篇。
	是本学术方向的带头人，且培养期间获得以下业绩之一：

(1)发表论文他引次数达到30次以上。(2)在国内外核心或权威刊物上发表论文8篇。（3）获国家级二等奖，或国家级三等奖、省级一等奖（前5名），或省级二等奖（前3名），或省级三等奖（第1名），并在国内外核心或权威刊物上发表论文4篇。(4)有1项通过省部级技术成果鉴定项目，排名前2名，并在国内外核心或权威刊物上发表论文5篇。(5)正式出版15万字学术专著1部，同时在国内外核心或权威刊物上发表论文5篇。
	是本学术方向的带头人，且培养期间获得以下业绩之一：

(1)在国内外核心或权威刊物上发表论文5篇。(2)获省部级以上奖励，并在国内外核心或权威刊物上发表论文3篇。(3)有1项通过省部级技术成果鉴定项目，排名前3名，并在国内外核心或权威刊物上发表论文3篇。(4)正式出版6万字学术专著，同时在国内外核心或权威刊物上发表论文3篇。
	27-30
	21-27
	18-21


注：1、考核总分90分以上为优秀，70-90分为良好，60-70分为合格，60分以下为不合格。
    2、专职科研人员没有或不够教学工作量的，科研经费在相应要求上增加5万元，学术论文增加2篇。


